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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要點依本校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訂定之。 

二、 申請資格：本校一年級至三年級在學學生，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者，得申請修讀資

訊科學系(以下稱本系)為加修學系。 

三、 申請程序：學生申請修讀雙主修應於每年四月或十月向原學系提出申請（請填寫雙主修

申請表，附歷年成績單一份），逾期不再受理申請。申請經原學系及本系系主任審查同

意，報請原學系與本系所屬學院院長核定後，送教務處備查，並於次學期起開始修讀雙

主修課程。 

四、 修習課程與學分： 

(一)依申請學年度本系入學新生課程計畫為依據。 

(二)申請雙主修學生至少修畢本系專門科目六十學分，其中包含三十九學分必修課程，

如下表：  

專門必修科目(學分數) 

計算機程式設計(3) 數位邏輯設計(3)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3) 數位邏輯設計實驗(2) 

視窗程式設計(3) 應用電子學(一)(3) 

資料結構(3) 應用電子學(二)(3) 

線性代數(3) 應用電子學實驗(1) 

演算法(3) 計算機組織(3) 

作業系統(3) 組合語言與程式設計(3) 

 

(三)修習之課程以本系所開授之專門課程為限，其中若本系必修課程與原學系必修科

目授課時間衝突得申請跨系(校)修習，經本系核可後方可跨系(校)修習該門衝堂

課程。惟此方式修習之學分以每學期六學分為上限，並應依本校跨系(校)選課相

關規定辦理。 

(四)若本系規定之專門必修科目與原學系已修之必修科目性質相同，經本系系主任同

意者，得兼充為本學系之科目學分，但前述兼充科目不得超過本系規定之專門必

修科目十學分。其已修習及格之本學系專門必修科目若與原學系專門科目性質相

同，經原學系系主任同意者，得兼充為原學系之科目學分。 

前項如有不得兼充，或兼充後學分不足者，由本學系指定替代科目以補足所差學

分，並檢具書面報告送教務處備查。 

五、 修業年限與成績： 

(一)修讀雙主修學生，經延長修業年限二年屆滿，已修畢原學系之應修科目與學分，

而未修畢本系應修科目與學分者，得以書面申請再延長修業年限一學期或一學年，



若仍未能於延長修讀期限內修畢本系應修科目與學分者，則取消其修讀雙主修資

格，以原學系資格畢業，且畢業離校後不得要求返校補修。 

(二)每學期學業成績應以其原學系及本系之課程學分數合併計算，並依照本校學則相

關規定辦理。 

六、 畢業：修滿原學系及本系應修之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者，其原學

系學位名稱與本系學位名稱並列於其學位證書（含證明書）及歷年成績單內。 

七、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辦理之。 

八、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經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提教務會議審議。 


